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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城市更新区的综合规划管理已成为一个重大难题，而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是管理需求与管理

手段的不匹配。通过对美国、法国、日本以及深圳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等国内外规划制度的比较，本研究

从理论上发现和定义了“城市更新区规划”这一规划类型，并提出城市更新区规划的一般职能和作用。在

“基于共性，应对特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名为“城市更新区详细规划”的新制度，并提出了它的

职能定位、内容范畴和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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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进入了增量与存量并重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城市更新问

题是下一阶段研究城镇化问题、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涉及到复杂

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从空间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要求更多人分享发展成果；从

资本与城市化的关系调整，要求降低项目过程的成本；从增量用地到存量用地，

要求在有限的存量中释放出更多潜力。 

1. 概念定义 

“城市更新区”，是公共部门为公共利益而推行城市更新所必需界定的权利

范围，是作为更新地区的空间管制单位。需要区别的是，现状具有更新需求的地

区应称为“城市更新地区”，或者参考珠三角地区称为“‘三旧’地区”，仅仅

是实证性论述。而“城市更新区”是具有空间管制意义的规范性陈述，是“城市

更新区规划”的编制和适用范围。由于其边界内外具有不同的规划干涉程度，需

要审慎划定其边界（图 1）。 

 
图 1  城市更新区相关概念辨析 

 “城市更新区规划”（简称“更新区规划”）是公共部门为公共利益而在



特定地区内推行城市更新所采取的工具，是该地区内城市更新改造的依据。城市

更新区规划是本研究提出的概念，是一种规划类型。美国的更新区划、法国的协

议开发区规划、台湾的都市更新规划、深圳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等都属于城市更

新区规划。 

“城市更新区详细规划”（简称“更新区详规”），是本研究提出的一种新

型的城市更新区规划制度。它是本研究提出的研究目标（图 2），它主要继承了

修详规所具有的法定地位，同时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城市更新区规划以及其他中国

城市更新区中的规划制度的经验，能够成为未来中国主要的城市更新区规划制度。 

 

图 2  城市更新区详细规划作用示意图 

2. 问题：城市更新对规划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 

通过对实践中出现的城市更新项目的类型化特性的总结，本章提出了“七维

坐标”以总结主要的分类维度；同时也承认更新项目的丰富特性使得城市更新项

目的范畴难以简单通过内涵定义的方式加以限定。中国的城市更新项目，由于城

市、政策、主导者和项目特性等原因千差万别，要根据实际采取具体的观察分析。 

表 1  分类方式与类型小结 

分类方式 产权主体 规模 原用地功能 主导者 改造功能 改造程度 土地变动 

分类类型 • 单一 

• 复数 

• 连片 

• 小规模 

• 中等规模 

• 大规模 

• 旧厂房 

• 旧城镇 

• 旧村庄 

• 政府 

• 市场 

• 业主 

• 功能不变 

• 功能变更 

• 公益类 

• 建筑活化 

• 局部改建 

• 拆除重建 

• 征地 

• 租地 

• 协议出让 

• 存量补地价 

从更新项目多样化的类型（表 1），可以提炼出相应多样化的特性，这使得

对更新项目进行有效的限定变得十分困难。各地区在实际规划管理中，也没有统

一的分类方式，而是提出了适合当地管理需要的多种分类方式。 

以对城市更新项目的类型化特性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其一般特性也得到了明



确：偶发非特定、多方参与、类型多样、过程风险。这些特性需要在规划管理中

得到相应处理。而这些与常规建设项目不同的管理需求，无疑给常规的规划管理

带来了挑战： 

偶发非特定的特性，使得对更新项目的进行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预测与规划

变得困难。特别是以某一时点编制的、全覆盖式的面状规划来应对未来零星出现

的点状需求捉襟见肘。这对传统的总规-控规二元规划体系与面状全覆盖的规划

形式提出了挑战。 

多方参与的特性，使得拥有了“否决权”的参与各方在项目流程中需要有合

适的表达方式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不仅对由政府单方面进行规划管制的“一元

权力结构”，也对为规划成果赋权生效的方式提出了挑战。 

类型多样的特性，使得城市更新项目的内涵远不止是一种新的特殊项目，而

是其自身又包含丰富的项目类型。如何用有限的规划制度去应对极其丰富而又复

杂多变的项目，这对规划制度的泛用性，以及把握主要矛盾、重点类型的能力提

出了挑战。 

存在过程风险的特性，使得城市更新的收益与不确定性紧紧相伴，降低过程

中的风险，将直接促进更新项目的可行性与收益。然而用过去静态的、蓝图式的

规划方法往往难于应对长期的、复杂的过程风险。如何处理和降低更新项目的过

程风险，对规划制度的弹性提出了挑战。 

3. 挑战：城市更新地区的现行规划制度难以应对新需求 

当前，各种应用于城市更新地区、城市更新项目的现行规划制度，正处于一

种失位、落后、混乱的状态。失位状态体现在并没有一种法定的、明确的规划形

式与规划制度来处理城市更新的需求。落后状态体现在相应层次上的法定规划—

—修详规在边缘化状态中长期缺乏制度维护和改进。混乱状态体现在修详规、控

规、一些非法定规划与其他管理制度都参与到了城市更新的规划管理当中。不但

不同城市的做法不一，有的同一城市内还多种规划制度并行，相互之间交叉干涉。 

这种失位、落后、混乱的情况持续下去是不利的，城市更新地区的相关规划

制度亟待改进。否则不但释放不了城市更新的潜在需求，增加推进城市更新的难

度，给项目运行增加不必要的成本，还可能因为应对不善放大社会风险。另一方

面，在不合适的定位下处理城市更新问题带来的控规频繁修改与遭遇架空、其他

各类规划的左支右拙、名目繁多的非法定规划和制度的出现等等现象，也会降低

规划制度自身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甚至可能使部分地区抛开规划，代之以其他形

式来处理城市更新问题。 

出现这种不适应性的根本原因是：现行规划制度体系下应用于城市更新地区、



处理城市更新项目的各种正式规划制度，并不是专门为城市更新设计的，定位并

不在于应对更新需求、处理更新问题。 

4. 前沿案例：深圳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度 

深圳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是中国“更新区规划”最前沿的探索。自从制

度确定以来，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已经被大量编制并应用。至 2016 年 5 月，深圳

城市更新已批计划 543 项，用地规模 4470 公顷；已批更新单元规划 314 项，用

地规模 2561 公顷，可以说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相关制度应用实践。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的编制和审批成为了深圳规划行业和部门的重要工作。 

 

图 3  深圳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的作用示意图 

在“工具”方面，更新单元规划制度较好地实现了其制度目的（图 3）。作

为一种从无到有的新技术工具，成为了规划管理的依据，确定更新项目中的规划

要求。在“平台”方面，更新单元规划制度虽然初步搭起了各方合作博弈的平台，

但是，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各方在这个平台上的角色与责权不够清晰。在“载

体”方面，更新单元规划制度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为综合的政策工具，以土地和空

间为指挥棒，灵活地服务于城市发展。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度的创新性是毋庸置疑的，制度的完善性也可圈可

点。不过它依然存在问题：在规划体系中定位不清的法定地位问题，对单元设立

的管理疏失等管理问题，和弹性过大等技术问题等。它是提出更好的“更新区规

划”、改进更新区规划管理制度的基础。 

5. 国际案例：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城市更新区规划 

通过对美国的城市更新区规划、法国的协议开发区规划（图 4）、日本的市

街地再开发事业、深圳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等各国各地区规划制度的比较，一个



比较初步的结论是应该有专门的规划制度来处理城市更新地区或项目的管理需

求。良好的规划管理制度工具能有效的促进城市更新行为的发生，帮助城市可持

续发展。 

 

图 4 巴黎市区协议开发区分布图 

同时，城市更新地区的规划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的市区重建制度经

过了兴起到衰落的过程，法国协议开发区制度亦然，日本则是不断提出新的更新

相关制度。从制度演变的过程可以得出，一种规划制度可能随着城市化和社会发

展需求而兴起，也可能随着相应需求改变而衰落。既有的制度可能被新制度“替

代”，也可能逐步调整，适应新的需求，这取决于它对新的需求的适应情况。总

的来说，演进的方向是体现共同参与和综合开发。无论如何，在敏锐地察觉需求

的基础上，对制度持续的调整变化是必要的。 

6. 比较与分析：城市更新区规划 

城市更新区规划是具有普遍性的。各发达国家主动促进城市更新的时候，往

往同时会提出城市更新区规划制度，它是促进城市更新的关键制度之一。由于贴

近规划管理的实践层面，此前没有太多研究注意到各国各地区普遍应用的这类规

划，也没有研究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共同的定位。而本研究分析了不同国家

的制度，正式提出将城市更新区规划作为一种规划类型，并提炼了各国各地区城



市更新区规划的共性，作为城市更新区规划的一般特性（图 5）。 

 

图 5 城市更新区规划的共性 

同时，应当注意到城市更新区规划的应用具有特殊性（表 2）。其特殊性包

括地区特殊性和时代特殊性两个方面。前者意味着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选择上仍

然有多种可能，需要结合实际国情或者管理需求而定。后者则体现在不论是哪一

种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变。在本

研究最初设想的研究路径中将评价各国更新区规划的优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本研究认为每种规划制度都生长于各自的国情与地区需求，仅有合适与否之分，

难以直接评价好坏高低。 

表 2 各国特色与城市更新区规划的特性 

国别 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中国 

规划形式 

名称 

市区重建

规划 

协议开发区

规划 

建设规划 市街地再开

发事业 

深圳城市更

新单元规划 

控规 

（修改） 

赋权形式 法定赋权 法定、协议

赋权 

法定规划 协议赋权 法定赋权 法定赋权 

编制主导 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私人部门 公共部门 

发展路径 基于规划 基于规划 基于规划 基于项目 基于项目 基于规划 

制度设计 组合式 组合式 单一式 组合式 单一式 单一式 

规划层次 建设性 建设性 规范性 建设性 建设性 规范性 

专门化 专门制度 专门制度 兼容制度 兼容制度 专门制度 兼容制度 

不论如何，更新区规划之间的共性仍然远远大于差异，这证明了在对城市更

新项目和地区进行管理时，于特定地区采取专门的规划形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但是，种种差异和限制的存在，也提醒了我们：对于某国某地应用更新区规划的

必要性，应依据具体情况确定。 

7. 制度设计：“城市更新区详细规划”  

从城市化阶段转型关注城市更新、更新项目的特性提出管制需求、缺乏更新

区规划造成持续危害、设置更新区规划有助城市发展、先发国家和地区提供成熟

借鉴等五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证明在当前的中国城市规划管理中设计一种新的、

更完善的城市更新区规划制度是必要的。 

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应当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既要基于共性，

又要应对特性。政府职权、土地制度两方面的转型趋势，为新制度的可行性提供

了支撑。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性，则为新制度的应用提出了约束和可能路径。

具体的设计原则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赋权：以法定赋权为基础，引入协议赋权 

对更新区规划的赋权，本质上是来自于公共利益方、资金利益方和产权利益

方三方代表对更新意向的确认。基于中国特色，公权力将一直是更新区规划效力

的重要来源，即法定赋权将仍然是主流。一段时间内规划文件仍将以政府审批作

为主要赋权形式。但是，未来将会在整个规划过程中不断增加对产权利益方的尊

重，契约权力将在事实上变得越来越重要，即引进了协议赋权作为补充（图 6）。

中国的更新区规划的效力来源将可能是“法定赋权+协议赋权”的状态。 

 

图 6 中国城市更新中的三方话语权变化示意图 

 主导：兼容不同路径，体现政府引导 

新的城市更新区规划需要兼容各种不同类型的路径，这种兼容性主要体现在



编制或实施主体的多样性当中。而公共利益方代表在更新中的作用仍然是全面和

必要的。 

 定位：一主一辅，面向项目需求，衔接技术体系 

应采用多制度组合式来实现明确分工（图 7），用主要制度与辅助性制度分

别承担“提供项目管理工具”与“体现政府意图”的两种任务。建设性层次设置

“城市更新区详细规划”：与项目有直接的联系，其生效需要政府以外的多方参

与；是一种新的法定规划类型，具有可作为规划管理依据的效力；具有稳定的更

新区边界，边界内的更新项目依据更新区详细规划进行管理。规范性层次设置“城

市更新重点片区”：是规范性规划层面的政策意图区，表达政府促进更新项目生

成的意图，仅由政府方面即可划定。 

 

图 7 城市更新区详细规划及相应规划体系调整 

 对象：明确限定对象 

大规模再开发项目提供了政府干预城市更新的必要性，这主要是由于大规模

带来的多产权主体、涉及基础设施、具有全市影响以及政府行政成本等因素。因

此，城市更新区详细规划的应用对象应稳定地限定于有限地区、设定规模下限并

主要为拆除重建类项目。 

8. 展望：面向城市更新的城市规划制度体系调整 

为了更好地应对城市更新的管理需求，也为了应对新的“城市更新区详细规

划”所挤占的职能空间，城市规划制度体系的其他部分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在战略性规划层面，应当补充一种“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来统筹全市、全区

的城市更新工作。 

在规范性层面上，控规职能将进一步回归：适用地区回归到一般地区，管制



内容回归到刚性的、底限性的内容。 

在建设性层面上，除了城市更新区详细规划负责处理较大规模的、拆除重建

类的更新项目。还应当有专门的社区规划或城市设计制度来处理“小规模渐进式”

的更新项目。对较小规模的普通城市更新项目，简化现有规划管理手续，开通合

法在项目层次调整规划条件的途径 


